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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实施办法（暂行）

师生互选是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培养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即导师与硕士生通过相互选择确定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后，由导师对硕士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的培养管理制度。为深化我院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硕士生培养质量、规范硕士生管理、充分发挥导师和硕士生的积极性，根据2017年3月20日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特制定本办法：

一、师生互选条件

参加互选的导师必须具有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具备指导研究生的科研条件和经费，并保证能够提供研究生在学期间不足的学费和三助费。指导教师招收研究生的年龄要求按有关规定执行（教授不超过59周岁，副教授不超过57周岁），确因学科学位建设需要继续担任指导教师的省级学科带头人和高层次引进人才，必须先由本人提出申请，再上报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校外导师需严格根据研究生处联合培养要求，签署《安徽农业大学校际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才具备指导研究生的资格。

参加互选的硕士生必须是当年取得入学资格并注册了学籍的硕士生，且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学习。

二、师生互选时间

师生互选工作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2个月内完成。

三、师生互选程序

师生互选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学院统一领导下，由各学位点负责人具体负责实施。

1．由硕士生填写《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每名学生可自愿初选两名指导教师（第一志愿导师和第二志愿导师）。

2．导师根据硕士生情况并结合硕士生本人的志愿选择指导硕士生，在《申请表》上签字后师生互选生效。指导教师有权优先选择第一志愿的学生。

3．师生互选中落选的硕士生，由所在学位点负责人牵头与硕士生协调选定导师。

4．师生互选名单确定后，学位点负责人将《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交至院办，院研究生秘书将互选结果于互选结束后一周内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四、师生互选要求

1．学院在院网站公布导师简介，介绍导师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承担的科研项目以及所能提供的研究条件等信息以供学生查询。 

2、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学院组织硕士生新生见面会，介绍学院及各学科情况，帮助新生快速了解学院、学科以及导师信息。

3．根据学校要求并结合我院实际，为了学科均衡发展和导师队伍建设需要，导师应严格根据校文件要求接收考生，每名导师每年指导硕士生人数要求如下：教授不超过3人，副教授不超过2人，讲师及博士不超过1人。其中指导学术型硕士人数教授不超过2人、副教授、讲师及博士不超过1人。指导导师超过限定的名额多选无效。

4．师生互选工作一经结束，导师不能随意更改。如因特殊情况需中途变更导师，须由个人及导师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报校研究生处批准。

五、其他

    本办法从2017级硕士生开始执行，如遇与校相关规定冲突情况，按照学校规定执行，最终解释权归属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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